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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市人民政府
关于支持“飞地项目”发展的意见

淄政字〔2025〕87 号

各区县人民政府，高新区、经济开发区、文昌湖区管委会，市

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，各大企业，各高等院校：

为理顺“飞地项目”收益分享关系，规范统计指标运用，

引导区县突破行政区划界限招商引资、落地项目，提出如下意

见。

一、关于“飞地项目”、收益分享、统计指标范畴

1.“飞地项目”范畴。“飞地项目”，是指市内各级政府

主导，从市外新招引但因产业布局或要素限制等由引入区县（

含高新区、经济开发区、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，下同）转移

到落地区县建设的重大产业项目（以下简称市外新招引“飞地

项目”）、市内跨区县建设的成立独立法人企业和未成立独立

法人企业的重大工业项目（以下简称市内独立法人“飞地项目”

、市内非独立法人“飞地项目”）以及市内厂区跨区县“飞地

项目”。属市场行为的自主迁移企业，不适用本意见。

2.收益分享范畴。收益分享，是指本着兼顾双方收益的原

则，对税收形成的地方财政收入区县留成部分进行分享。

3.统计指标范畴。统计指标，是指固定资产投资、产值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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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业收入、利润、税收等主要经济指标。

二、关于“飞地项目”分享方式

4.市外新招引“飞地项目”。自项目实现固定资产投资纳

统后，该指标全部计入落地区县；企业实现税收后，前 3 年收

益由引入区县和落地区县按照 5∶5 比例分享，后 2 年按照 4∶6

比例分享；5 年内产值、营业收入、利润、税收统计指标按照 5∶5

比例分享。5 年后收益和统计指标全部归落地区县，并从第 6

年开始，对双方统计指标基数进行相应调整。招商引资任务指

标按照 1∶1 比例分别计入引入区县和落地区县，其重复统计部

分在市级统一核减。

5.市内独立法人“飞地项目”。自项目实现固定资产投资

纳统后，该指标全部计入落地区县；企业实现税收后，收益由

迁出区县和落地区县按照 4∶6 比例分享，产值、营业收入、利

润、税收统计指标全部归落地区县。

6.市内非独立法人“飞地项目”。综合考虑项目投资、产

值、占地面积、要素保障等因素,由市发展改革委牵头会同有关

部门核算确定分享比例，迁出区县和落地区县按核算比例分享

收益和产值、营业收入、利润、税收指标。除项目产值发生重

大变化外，该比例原则上不作调整。固定资产投资全部归落地

区县。

7.市内厂区跨区县“飞地项目”。按项目占双方土地面积

比例分享收益和产值、营业收入、利润、税收指标。固定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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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按现行国家统计调查制度要求进行统计。

8.淄博综保区“飞地项目”。各区县外贸产业项目或项目

进出口环节落户淄博综保区的，产生的投资、产值、税收、进

出口值等经济数据全部计入原区县。

三、加强项目监管保障

9.强化行政监管。项目的安全生产监管、环保监管、行政

执法等责任，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落实。市内厂区跨区县“飞地

项目”，由企业注册地落实管理责任。

10.明确相关职责。市外新招引“飞地项目”，由各区县政

府提报市投资促进局办理；市内跨区县“飞地项目”，由各区

县政府提报市发展改革委，市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办理；

淄博综保区“飞地项目”由淄博综保区发展服务中心会同有关

部门负责办理。市财政局会同市税务局按现行财政体制测算税

收收入区县留成部分，并负责将应分享收益落到区县；市发展

改革委会同市统计局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投资促进局负责

统计指标分享和招商引资任务考核事项。统计指标仅作为市对

区县考核使用，每季度监测一次。重大分享和考核事项“一事

一议”。

11.落实扣分措施。在市对区县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中

，因跨区县“飞地项目”疏于管理、引导不力造成项目流出市

外等重大损失的区县予以扣分。

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之前“飞地项目”已有约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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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按既有约定执行，《淄博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支持市域“飞

地经济”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》（淄政字〔2022〕41 号）同

时废止。

淄博市人民政府

2025 年 12 月 1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